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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依据新修订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

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

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，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

障费用”、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

程序规定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3〕72号）第十条“市、县

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拟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、安

置补助费、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

以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进行测算，及时落实有关费用并

足额预存，有关费用未足额预存到位的，不得组卷上报”以及

山西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<土地管理法>依

法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自然资函〔2020〕237号)第

五条“为了保证征地补偿款及时足额支付到位，各地要建立征

地补偿款预存制度。组织用地报批前，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

提前缴纳预存征地补偿款。用地批准后，根据批准情况对预存

的征地补偿款及时核算，多退少补”的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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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缴纳范围

凡在我县行政区域内，因公共利益需要，需征收土地的，

由拟用地单位或政府有关部门在用地报批前进行相关征地预存

款的缴纳。公共利益涵盖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军事设施等基础

设施建设，以及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生态环境和

资源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文物保护、社区综合服务、社会福利、

市政公用、优抚安置、英烈保护、扶贫搬迁、保障性安居工程

建设等公共事业。

二、缴纳内容

征地预存款包括：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偿费、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

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；

（二）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；

（三）其他费用。

三、缴纳标准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

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标准

1.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。按山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重

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(晋政发〔2023〕12号)

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落实补偿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综合

考虑土地原用途、土地资源条件、土地产值、土地区位、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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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求关系、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定的，且至少

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依法保障

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。征地区

片价的实质是征地补偿标准，不含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，

我县不同区域根据该文件被划分到相应的征地区片，各区片有

明确对应的综合地价标准，在计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时，

以此标准乘以被征收土地的面积得出相应金额。征地区片综合

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组成，其中土地补偿费

占40％，安置补助费占60％。在同一区片内，征收永久基本农

田、水田、水浇地按照公布标准的1.2倍执行；征收除永久基本

农田、水田、水浇地外的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按照公布的标

准执行；征收未利用地按照公布标准的0.8倍执行。

2.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。依据

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单位评估作价后的结果落实补偿。

（二）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

根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

养老保险补贴的意见》(晋政办发〔2019〕10号)文件精神，单

独选址项目在征地报批前，由用地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补贴

费用；分批次项目在征地报批前，由县政府统筹安排被征地农

民养老保险补贴费用，征地获批后，供地时由用地单位缴纳或

从土地出让金中清算。具体缴纳金额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57441-3231795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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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障厅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印发<山西省对被征地农民

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审核规程>的通知》(晋人社厅发

〔2019〕41号)文件规定，按照被征地农民的人数、年龄结构、

本地的养老保险标准等因素，精确测算出应缴纳的社会保障费

用金额。

（三）其他费用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，如有其他应缴纳的费用，

按照具体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说明事项

公共、公益、政府工程等公益性项目及应急救灾项目只预

存“缴纳内容的”（一）、（二）项费用；所有预存款公布标

准随政策变化进行调整。

四、预存方式

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测算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负责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预存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专用账户；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偿费、农村村民住宅、其

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用的测算由县自然资源局和乡镇人

民政府负责，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偿费、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

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用由拟用地单位存入财政指定银行专

用账户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